
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備註：1. 欲辦理住宿貸款或低收入戶補助者，請於上述繳費

期間務必告知所屬宿舍服務台，以免住宿費逾期未

交而被取消住宿資格。 

2. 再提醒：僑生、陸生、外籍生、交換生請務必於上

述期間準時繳費，未完成住宿繳費者，即視為放棄

床位。請切記!!!    

宿舍服務中心 提醒您 108.12.18 

 

 

   

 

提醒 108-2 續住同學(含 僑生、陸生、外籍生、交換生) 

住宿費繳費單下載及繳費期限  

108 年 

12 月 23 日 ～ 12 月 27 日 
(逾期逾時視同放棄) 

 


